广州市法学会2024年度法学研究课题

申报公告

广州市法学会2024年度法学研究课题招标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聚焦法治实践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并重，为广州法治建设提供法学理论与对策支持。

课题类型、研究内容及资助经费

    1. 课题类型

广州市法学会2024年度法学研究课题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调研项目。
    2. 研究内容

重点课题：三权分置机制下的数据产权法治保障路径研究
一般课题：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境外发展法律风险与防范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合规制度比较研究
青年调研项目：预防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研究
    3. 经费资助标准：
课题研究经费由委托单位拨付，对批准立项的重点课题资助人民币10万元（含税），一般课题资助5万元（含税），青年调研项目资助1万元（含税）。

三、申报要求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律师事务所、智库和具有课题研究力量的其他组织均可以申请承接课题研究。申请承接课题应当组成课题组，并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人具有独立开展及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对申报课题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能作为课题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所在单位积极支持，并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

2. 重点课题的申请人须具有相应领域正高级职称、法律实务部门正处职及以上领导干部；一般课题的课题申请人须具有相应领域副高及以上职称、法律实务部门副处级及以上职务或法学博士学位；青年调研项目申请人不得超过35周岁，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科级以上行政职务或法学博士学位或属于法官检察官或法学博士生二年级以上;

3. 课题组成员不少于3人，结构合理，成员中应当有法学领域的专业人员，课题研究涉及法学以外其他领域的，还应当有与课题相关的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并具有相应研究能力；

4. 课题组主持人无承接市法学会课题尚未完成的或者3年内承接的课题研究不予通过验收的情形；

5. 课题组主持人和其他成员以往研究成果与本课题相关的，在确定课题组时可以优先考虑。
四、课题成果

1．成果形式：包括论文、专著、研究报告、决策咨询报告等，鼓励以决策咨询报告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2．成果字数：重点课题不少于5万字，一般课题不少于3万字，青年课题不少于1.5万字。
3．成果要报：课题在研究期限内需向广州市法学会提交研究成果要报，其中重点课题不少于2篇，一般课题不少于1篇，每篇字数3500字左右。

五、完成时间

自签订委托研究合同之日起4—6个月内提交课题研究成果，并在规定时限内根据反馈意见对研究成果进行修改完善。

六、成果检测与运用

1. 各课题组对课题最终成果进行自我检测，查重率应不超过20%。超过20%不予结项。

2. 市法学会对正式结项的课题将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运用：

（1）提炼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和对策建议，编辑整理成内参或要报，报送市委、市政府领导及市有关部门参考运用，同时报省法学会、中国法学会。

（2）优秀课题成果将在市法学会的《法治论坛》或其它形式的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作者也可以自行在其它公开刊物上发表成果，但应标注“该成果系广州市法学会2024年度法学课题研究资助项目”，并及时告知市法学会。

（3）鼓励课题成员多渠道对课题成果进行转化运用，并将转化情况报市法学会。

七、申报注意事项

1. 申请人请填写《2024年度法学研究课题申请书》（详见附件），一式3份并加盖单位公章，于申请有效期内快递寄至广州市法学会（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13号华宇楼8楼），请注明“年度课题申报”，同时请务必将申报材料word版发至电子邮箱（gzsfxh@gz.gov.cn），邮件名注明“广州市法学会2024年度课题申报材料+申报单位”，联系人：郑老师，电话：83527756。
2.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9日。

3.广州市法学会将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公示课题评审结果，并与课题承接单位签订课题委托研究合同。

附件：1.广州市法学会2024年法学研究课题指南

2.广州市法学会2024年度法学研究课题申请书

                                    广州市法学会

                          2024年4月1日

附件1

广州市法学会2024年法学研究课题指南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研究目的
	研究成果
	课题经费来源
	备注

	1
	重点课题
	三权分置机制下的数据产权法治保障路径研究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当前，要素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发展，但同时依然存在法律法规制度尚不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课题拟对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界定开展研究，并以三权分置框架厘清数据要素确认问题，以法治化路径保障广州打造成为全球数据要素市场核心枢纽、全球先进科技创新策源高地。
	课题研究报告及
2篇要报文章
	委托单位拨付，10万元（含税）
	

	2
	一般课题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境外发展法律风险与防范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广州的新兴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其产业链不仅覆盖汽车制造业（制造与零配件）本身，还涉及电池（稀有矿产资源、科技研发）、智能生态（智能驾驶利用大模型数据、驾驶人员的生态用户数据）、储能（新能源）等多类别，对经济、就业等具有强大的拉动力。课题拟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境外发展的各类法律风险开展研究，并提出防范与应对策略，助力巩固扩大广州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
	课题研究报告及
1篇要报文章
	委托单位拨付，5万元（含税）
	

	3
	一般课题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合规制度比较研究
	广东作为全国首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地区，企业合规实践走在全国前列，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同时也面临许多的问题需要处理。香港、澳门两地企业遵守不同法域下的不同治理模式。课题拟对三地企业合规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对制定大湾区企业共同遵守合规制度的可能性开展探讨，以利于三地在实施企业合规措施时相互借鉴，进一步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企业的交流和合作，保障大湾区企业平稳发展。

	课题研究报告及
1篇要报文章
	委托单位拨付，5万元（含税）
	

	4
	青年调研

项目
	预防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研究

	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弱、辨别能力低、易于控制等特点，将未成年人作为黑恶组织发展的“生力军”，有意拉拢、引诱、欺骗未成年人加入黑恶势力，实施涉黑恶违法犯罪活动，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观，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亟需引起重视。课题拟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研究，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落实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提供助力。

	课题研究报告
	委托单位拨付，1万元（含税）
	市委政法委扫黑除恶综合处共同参与项目研究



附件2
2024年度法学研究课题申请书

课题名称：                                 
课题主持人：                                 
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                       
填表日期：                                                            
填表说明

课题组负责人须填写本申请书的第一至五项，第六项由课题组负责人所在单位填写。

第三项“课题研究实施的论证”中，请对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完成保证、课题分工和时间安排等进行详细论述。

请拟申报的课题组如实、详细填写本申请书，并用A4纸打印一式3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提交书面申请的同时，请务必将word版发至gzsfxh@gz.gov.cn，邮件名注明“广州市法学会2024年度课题申报材料+申报单位”。

邮寄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13号华宇楼8楼；
     联系人：郑老师，电话：83527756。
一、课题组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简况

	主持人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学位
	
	专业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专长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课题组成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近五年取得的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注明课题项目名称、类别、完成情况；刊物的年、期或出版社、出版日期）
	


课题设计论证

	1.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




	3.初步研究提纲及研究方法。




四、课题研究的步骤安排和时间进展情况

	步骤安排
	完成内容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预计字数

	
	
	
	

	
	
	
	


五、课题组主持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该课题主持人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课题的调研工作；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